附件4
天元区特色劳务品牌建设单位考评记分表

 申报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考评内容
	序号
	考核项目
	分值
	自评分
	区级评分

	基本条件

（10分)
	1
	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无违法违规记录，有材料真实性声明的计5分，否则取消资格。
	5分
	
	

	
	2
	具有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，计5分。
	5分
	
	

	特色职业培训（40分）
	3
	组织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律法规培训，计5分。
	5分
	
	

	
	4
	建立较为完整的课程开发、教学管理、培训计划等，计5分。
	5分
	
	

	
	5
	2024年11月1日至2025年7月30日期间，开展特色职业培训不低于100人，计10分。每多10人加1分，加分最多不超过10分。
	10分
	
	

	
	6
	2024年11月1日至2025年7月30日期间，开展特色职业培训，培训合格率不低于70%，计10分。每多1%加1分，加分最多不超过10分。
	10分
	
	

	
	7
	特色职业培训人员培训台账完整规范，计10分。
	10分
	
	

	考评内容
	序号
	考核项目
	分值
	自评分
	区级评分

	推荐就业

（40分）
	8
	签订了劳务输出合作协议（龙头企业自培自用无需提供该协议），计10分。
	10分
	
	

	
	9
	在特色劳务品牌产业行业从业人员比例不低于培训总人数的50%，计10分。每多1%加1分，加分最多不超过10分。
	10分
	
	

	
	10
	2024年11月1日至2025年7月30日期间，自用或输出特色劳务从业人员不低于50人，计10分。每多10人加1分，加分最多不超过10分。
	10分
	
	

	
	11
	特色劳务从业人员就业台账完整规范，计10分。
	10分
	
	

	品牌塑造和管理情况

（10分）
	12
	建立劳务品牌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宣传阵地，计5分。
	5分
	
	

	
	13
	在县级以上主流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或广告宣传，计5分。
	5分
	
	

	总     计
	140分
	
	


备注：
1、本考评记分表一式二份。

  


2、自评分是指由申报单位对照申报条件，按照评分表的相关内容自行打分。




3、区级评分是指区评审小组通过核查资料、实地考察对各申报单位评分情况进行复核打分。

